


揭阳市关于规范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和便民
服务点设置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全面规范和整治液化石油气市场的工作要求，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提升安全供气水平。依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现就规范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和便民服务点设置提出如下意见：
一、液化石油气供应站设置要求
（一）基本要求
1.液化石油气供应站按气瓶容积及管理形式应分为三类，并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供应站分类表
	名称
	钢瓶总容积(V,m³)
	管理形式

	I类站
	6<V≤20
	有人值守

	Ⅱ类站
	l<V≤6
	有人值守

	Ⅲ类站
	V≤1
	非营业时间可无人值守


注：非营业时间无人值守的Ⅲ类瓶库内有液化石油气钢瓶时，应设置远程无人值守安全防护系统。
2.供应站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 的规定。
3.应根据建设规模与现场情况，确定供应站各类用房的功能配置和结构形式。
4.供应站所采用的原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其品种、规格和性能等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5.供应站宜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和智慧化管理。
6.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露天存放，瓶库内的钢瓶应按实瓶区和空瓶区分区存放。
7.I类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出入口一侧可设置高度不低于2m的不燃烧体围墙，围墙下部0.6m应为实体；其余各侧应设置高度不低于2m的不燃烧体实体围墙。Ⅱ类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的四周宜设置非实体围墙，围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且围墙下部0.6m应为实体。
8.按照建筑面积配备灭火器，每50㎡设置8kgl具，且每个房间不应少于2具，每个设置点不超过5具。灭火器应定期检查、维修和更新。
9.防静电装置、具有防雷设施的独立建筑其防雷装置应完好并按有关规定定期进行检测。
（二）供应站瓶库要求
1.供应站瓶库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2.Ⅲ类供应站瓶库应设置在除住宅、重要公共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及裙房外的与建筑物外墙毗连的单层专用房间，隔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若为多层建筑，第二层及以上不得住人或存放其它易燃易爆物品。
3.I、Ⅱ类供应站的瓶库宜采用敞开或半敞开式建筑。
4.供应站瓶库与站外建筑及道路的防火间距及瓶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液化石油气供应工程设计规范》GB51142的规定。当I类站内设有营业用房等建筑时，I类供应站瓶库与营业用房、辅助用房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0m。
5.瓶库不得设置在地下和半地下室内。
6.Ⅱ类供应站瓶库与营业室毗连时，隔墙应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7.Ⅲ类供应站瓶库与其他房间毗邻时，应为单层专用房间，隔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8.瓶库内不应设置办公室、休息室、工作室。
9.设置在瓶库的电气、仪表装置，应具有与该区域爆炸危险等级相对应的防爆的性能，应按照规范要求对防爆电气和仪器装置定期检查、检测。其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和范围的划分应符合相关规定。
二、液化石油气便民服务点设置要求
(一)选址要求
服务点应严禁设置在学校、幼儿园、医院、电影院、加油站、车站、停车场、重要公共建筑等人、车密集区、人民防空工程及设施内，不得设在住宅楼下。
(二)经营场所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设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的单层建筑物内；若为多层建筑，第二层及以上不得住人或存放其它易燃易爆物品。墙体为不燃烧实体墙，地面面层为撞击时不发生火花的面层。
2.应通风良好，使用面积不得小于15平方米，高度不得低于2.8米，并设有直通室外的门。
3.与其他房间相邻的墙应为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
4.和相邻房间应是非明火、散发火花地点，且无人居住。
5.瓶库不得使用开关时会产生火花的门。
6.不得设厨房、宿舍等。
7.应配置不少于2具8kg干粉灭火器。
8.应配置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应为按照国家行业标准生产的合格产品，具备相应的产品认证和检测报告。
三、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和便民服务点的管理要求
(一)储瓶数量要求
1.供应站实瓶数量不得超过瓶库的设计等级；
2.原则上，便民服务点使用面积为15-30平方米的服务点一次性存放实瓶总容积不得超过0.54m³(相当于15kg钢瓶实瓶数但不得超过15瓶)，使用面积大于30平方米的服务点一次性存放实瓶总容积不得超过1.08m³(相当于15kg钢瓶实瓶数不得超过30瓶)，各地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减少存放实瓶数量。
（二）人员管理要求
1.供应站和服务点应当配备具有专业资质证书且经培训合格的1名安全负责人和不少于1名送气人员。其中安全负责人应当由所属燃气企业直接任命。
2.送气人员应当取得《揭阳市送气工培训合格证》并持证上岗，企业统一着装，服务点在销售气瓶的同时必须安排送气人员随瓶免费入户安全检查。先安检，后送气，引导督促用户整改排除用气安全隐患，建立用户安全检查档案，并做好实名登记工作。
（三）安全管理要求
1.液化石油气企业是所设供应站和便民服务点的责任主体，应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对所设置的供应站和便民服务点实行严格管理，确保其守法经营、规范经营和安全经营。
2.燃气经营企业应委托专业机构对供应站和服务点开展安全评估，确保其安全性。
3.供应站、便民服务点不得有以下行为：
①发现钢瓶残液量超过规定的，应通知充装企业进行抽残处理，不得自行处理残液。
②禁止在钢瓶之间进行倒液或用大瓶充装小瓶。
③不得向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用户供气。
④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备案制
设置液化石油气供应站、便民服务点实行备案制度。由设置的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向所在地区燃气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备案，并出具以下材料：
1.瓶装燃气供应站（便民服务点）备案审核申请表（详见附件）。
2.由具备评估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液化石油气供应站、便民服务点出具的安全评估报告。
[bookmark: _GoBack]燃气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将已经备案的供应站和便民服务点的名录进行公布。
五、附则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瓶装燃气供应站（便民服务点）备案审核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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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瓶装燃气供应站（便民服务点）备案
审核申请表
编号：
	基本
情况
	名称（全称）
	

	
	地址
	

	
	配送气源燃气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主要（经营）
负责人
	
	手机
	

	
	
我公司上述瓶装燃气供应站（便民服务点）的设置，符合瓶装燃气供应站（便民服务点）有关规定，请给予备案；备案后我公司将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遵规守法经营。
企业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住建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